
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
 

重大緊急校安事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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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人為縱火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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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’

山難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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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自殺、自傷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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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炸（詐）彈恐嚇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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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歹徒入侵校園綁架學生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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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色狼潛入校園性騷擾 (猥褻、性侵)學生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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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精神異常人士進入校園騷擾或傷害學生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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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師長與學生（或家長）發生管教衝突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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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發生集體鬥毆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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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集體食物中毒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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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聚眾抗議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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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藥物濫用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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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遭詐騙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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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家長遭「假綁票、真詐財」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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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打工遭不法集團利用犯罪或詐騙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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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位名稱：學生事務處軍訓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:05-2717373 
學生車禍交通意外事件標準作業流程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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